
奚德银:
本院受理的原告张家口市

华工建设有限公司诉被告韩立
峰、被告奚德银追偿权纠纷一
案，经张家口市中级人民法院
做出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发回本
院重新审理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 达 起 诉 状 副 本 、应 诉 通 知
书、举证通知书、权利义务告
知书、司法公开告知书、廉政
监督卡、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
书及开庭传票。原告张家口市
华工建设有限公司诉讼请求如
下：一、请求法院判令被告韩
立 峰 、奚 德 银 偿 还 原 告
1159735.94 元并按照同期银行
贷款利率给付资金占用期间的
利息直至上述款项实际清偿之
日。二、诉讼费、保全费由二
被告承担。另原告张家口市华
工建设有限公司申请撤回要求
二被告给付工程管理费 130333
元的诉讼请求。

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即为送
达。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。并定于
举证期满后第 5 日 14 时 30 分
（遇节假日顺延）在本院开庭审
理，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。
张家口经济开发区人民法院

河北邦智水处理设备有限公
司、董艳红：

本院受理的原告唐县唐泉
纯净水制造有限公司诉你合同
纠纷一案，已审理终结。现依
法向你公告送达（2019）冀 0111
民初 1446 号民事判决书。自
公告送达之日起 60 日内，来本
院领取民事判决书，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袁斌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鹏诉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9）冀 0111 民 初 1723 号 民
事判决书以及诉讼费催缴通知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判决书、
诉讼费催缴通知书，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付琪：
本院受理原告王鹏诉你民

间借贷纠纷一案，已经审理终
结 。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
（2019）冀 0111 民 初 1724 号 民
事判决书以及诉讼费催缴通知
书。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
本院第四审判庭领取判决书、
诉讼费催缴通知书，逾期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诉于河北
省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。逾
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。

石家庄市栾城区人民法院

解敬燕、王林胜:
原告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邢台中兴支行诉你信用
卡纠纷一案，因用其他方式无
法送达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
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九十二条的
规定，向你公告送达(2019)冀
0503 民 初 2069 号 民 事 判 决 。
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即视
为送达。如不服本判决，可在
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，向本院递
交上诉状。上诉费 60 元应当
在提交上诉状时一并预交，上
诉期满七日内仍未交纳的，按
自动撤回上诉处理。另，现向
你公告送达原告提交的上诉
状，自公告之日起，经过 60 日
视为送达，提出答辩状的期限
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。

邢台市桥西区人民法院

刘远华：
原告中国平安财产保险股

份有限公司迁西支公司与被告
张嵩及你追偿权纠纷一案，本
院作出（2019）冀 0227 民初 59
号民事判决书。判后，被告张
嵩提出上诉，现依法向你公告
送达（2019）冀 0227 民初 59 号
民事判决书及该案上诉状，自
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
取，逾期视为送达。如不服本
判决，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
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，上
诉于唐山市中级人民法院。

迁西县人民法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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